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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发改价格〔2021〕270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降低芒市城市供排水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芒市供排水公司：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疫情防控第一批扶持政策措施的通知》（德政发〔2021〕14号）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就疫情防控期间降低芒市城市供排水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降低自来水到户终端价格

芒市城市供排水到户终端价格统一在现行各类水价类别到户终端价格的基础上降低10%执行。按分用水类别划分具体为：

（一）居民生活用水到户终端价格。即按现行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2.55元/立方米的90%执行，降价后的居民用水到户价格为2.30元/立方米，每立方米降低0.25元。

（二）非居民生活用水到户终端价格。即按现行的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2.65元/立方米的90%执行，降价后的非居民生活用水到户价格为2.39元/立方米，每立方米降低0.26元。

（三）特种用水到户终端价格。即按现行的特种用水到户价格8.00元/立方米的90%执行，降价后的特种用水到户价格为7.20元/立方米，每立方米降低0.80元。

二、执行时间

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三、其他要求

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认真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和价格疏导工作，确保此次疫情期间降价扶持政策措施执行到位。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如遇到价格问题请及时向我委进行反映。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9月10日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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